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核情况公示
按照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现将 拟颁发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》的企业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联系电话：0512-65111342。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拟核准经营内容
	拟核准有效期
	公示时间

	1
	苏州市和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处置HW06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（限900-401-06、900-402-06、900-404-06） 、HW09油/水、烃/水混合物或乳化液、HW12染料、涂料废物（限264-009-12~264-012-12、264-013-12、900-250-12~900-256-12、900-299-12）、HW13有机树脂废物（限265-101-13~265-103-13、900-016-13）、HW16感光材料废物（限266-009-16、231-001-16、231-002-16、398-001-16、873-001-16、806-001-16、900-019-16）、HW17表面处理废物、HW22含铜废物、HW34废酸、HW35废碱，共计30000t/a废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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